
 「桌邊掛椅」本體標示（範例） 

一、中文標示 
 商品名稱：XXXX 桌邊掛椅 

 產品之識別：XXXX  (例：型號或其他識別方式) 

 製造商名稱：XXXX(屬委製商品者，不用標示本項) 

 製造商電話：XXXX(屬委製商品者，不用標示本項) 

 製造商地址：XXXX(屬委製商品者，不用標示本項) 

 委製商名稱：XXXX(屬製造商品者，不用標示本項) 

 委製商電話：XXXX(屬製造商品者，不用標示本項) 

 委製商地址：XXXX(屬製造商品者，不用標示本項) 

 原產地：XXXX 

 進口商名稱：XXXX（屬進口商品者，除標示製造商或委製商名稱之外，

並應標示本項） 

 進口商電話：XXXX（屬進口商品者，除標示製造商或委製商電話之外，

並應標示本項） 

 進口商地址：XXXX（屬進口商品者，除標示製造商或委製商地址之外，

並應標示本項） 

 主要成分或材料： XXXX(依實際個案狀況如實標示，以聚丙烯及聚氯乙

烯等塑膠材料為例，可標示為「塑膠」或「塑膠(PP、PVC)」或「聚丙烯、

聚氯乙烯」) 

 數量：1 入/尺度：長 X 寬 X 高(公分)/淨重：O 公斤(三擇一標示) 

 製造日期：110 年 X 月 X 日(如具時效性，應另外加

註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 

 適用年齡：本產品係供體重 15 kg 以下能自行坐立之

兒童使用 

 用途 

 使用方法 

 保存方法 

 其他注意事項 

 可供桌邊掛椅安裝的桌面之最小與最大厚度  

 聲明〝本產品並非所有桌子皆適用。不得使用於玻璃面之桌子、桌面不固

定的桌子、伸縮桌面、單腳桌、牌桌、露營桌或任何其他無法提供足夠穩

定支撐之桌子〞 

 

 

 



二、警語 

 警告： 
1. 切勿留置兒童無人照顧。 

2. 務必使用束縛系統與桌子連接系統。 

3. 使用桌邊掛椅之前，務必檢查安全性與穩定性。 

4. 最大體重：15 kg。 

標示應注意事項： 

1. 標示應具永久性。 

2. 標示位置應為照護者使用時可清晰看到。  



 「桌邊掛椅」零售包裝標示（範例） 

一、中文標示 
 商品名稱：XXXX 桌邊掛椅 

 產品之識別：XXXX  (例：型號或其他識別方式) 

 製造商名稱：XXXX(屬委製商品者，不用標示本項) 

 製造商電話：XXXX(屬委製商品者，不用標示本項) 

 製造商地址：XXXX(屬委製商品者，不用標示本項) 

 委製商名稱：XXXX(屬製造商品者，不用標示本項) 

 委製商電話：XXXX(屬製造商品者，不用標示本項) 

 委製商地址：XXXX(屬製造商品者，不用標示本項) 

 原產地：XXXX 

 進口商名稱：XXXX（屬進口商品者，除標示製造商或委製商名稱之外，

並應標示本項） 

 進口商電話：XXXX（屬進口商品者，除標示製造商或委製商電話之外，

並應標示本項） 

 進口商地址：XXXX（屬進口商品者，除標示製造商或委製商地址之外，

並應標示本項） 

 主要成分或材料： XXXX(依實際個案狀況如實標示，以聚丙烯及聚氯乙

烯等塑膠材料為例，可標示為「塑膠」或「塑膠(PP、PVC)」或「聚丙烯、

聚氯乙烯」) 

 數量：1 入/尺度：長 X 寬 X 高(公分)/淨重：O 公斤(三擇一標示) 

 製造日期：110 年 X 月 X 日(如具時效性，應另外加

註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 

  

 適用年齡：本產品係供體重 15 kg 以下能自行坐立之

兒童使用 

 用途 

 使用方法 

 保存方法 

 其他注意事項 

 可供桌邊掛椅安裝的桌面之最小與最大厚度  

 聲明〝本產品並非所有桌子皆適用。不得使用於玻璃面之桌子、桌面不固

定的桌子、伸縮桌面、單腳桌、牌桌、露營桌或任何其他無法提供足夠穩

定支撐之桌子〞

 

 

 

 



 

 

二、警語 

 警告： 
 1. 切勿留置兒童無人照顧。 

 2. 務必使用束縛系統與桌子連接系統。 

 3. 使用桌邊掛椅之前，務必檢查安全性與穩定性。 

 4. 最大體重：15 kg。 

 

 


